
檔號:

係存年限:

函內政部營建署

地址: 54045南投市省府路38號(營建業務

聯絡人:李超雄

聯絡電話: 049-235-2911#326 
電子郵件: leechao@cpami. gov. tw 
傳真: 049-235-2701 

受文者: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4年12 月 17 日
發文字號:營授辨建字第 1040080288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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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言.有關責局建議對於學造業法第25條「自行施工」之定義及

相關規定，應訂定全國統一認定標準l 案，復如說明，言青

杏照。

說明:訂
•••••• 

一、復責局 104年12 月 8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0401750900號函。

二、有關責局前建議為落實營造業法規定及全國執法之一致性

，對於綜合營造業承攬之營繕工程或專業工程項目之專業

營造業管理，應訂定全國統一執行標準l 節，業經本署104

年11 月 25 日營授辨建字第 1043509860號函復在案(諒達)

;至首揭建議部分，因涉地方執行面問題，仍請責局依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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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前揭號函本權責妥處。

正本: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副本:內政部營建署(建築管理組)、本部中部辦公室(營建業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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